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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旅代辦粵港「兩地牌」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

道）記者昨日於廣東省公安廳交通管理
局獲悉，為便利出入粵港兩地的司機，
省公安廳將進一步拓寬服務渠道，從明
天（16日）起委託港中旅代理非營運類
粵港直通車（「兩地牌」）業務，以方
便市民就近辦理粵港直通車相關業務。
港中旅此次獲委託代理業務主要有12

項業務，包括：延期、駕駛人變更（換司
機、註銷司機）、換車、車輛更換發動機
登記、車輛改變車身顏色、變更車輛港澳
號牌、補（換）領機動車號牌、補（換）
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機動車行駛證》、補
（換）領《行駛標誌》、《駕車入出境簽
注》、《固封通知書》、新辦港澳私人小
汽車行駛證、固封通知書印發、補錄港澳

牌號以及駕駛人信息補錄號等。
港中旅為此分別在香港和深圳設立了

代辦點，營業地址分別是：香港九龍灣
企業廣場一期202室和深圳市羅湖區人
民路3002號國貿大廈409室。統一諮詢
電話為：（852）2998 7888。今後將根
據業務辦理的情況逐步增加代理點。
過去辦理港澳直通車業務，市民只有

3種渠道辦理，包括通過互聯網辦事大
廳、郵政快遞等方式，或直接到省公安
廳交通管理局實體辦證大廳辦理。港中
旅代理業務正式啟動後，市民便多了一
個辦證的渠道選擇。
廣東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提醒，需辦

理業務的申請人在申請代理業務前，應
提前了解辦理業務所需資料、辦理業務

程式及相關服務費用等內容。在代理業
務中發現代理點有違規辦理業務、超過
承諾時限、超額收費等問題，可致電其
諮詢電話進行投訴，仍無法解決的，可
向 該 局 反 映 ， 聯 繫 電 話 （86）
020-83111536，該局將依法依規加強監
管。該局對申請人與代理方之間服務費
用等權利義務關係不承擔責任。

七警案脫重罪輕罪成
「佔」禍累警受重壓 案件毀家庭事業 辯方盼緩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違法「佔中」示威者曾健超聲稱遭7

名警員毆打，案件在區域法院經審訊後，7名警務人員昨被裁定「有意

圖而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名不成立，惟較輕的「襲擊致造成身

體傷害」交替控罪則罪成。辯方代表律師求情指，「佔中」令警員承受

很大壓力，案件亦摧毀了事業和家庭，盼獲判緩刑。法官將案押後至本

周五（17日）判刑，7名被告須還柙候判。特首參選人林鄭月娥昨日回

應七警案，表示尊重法庭裁決，又指近年社會分化撕裂，對紀律部隊、

特別是警務處製造很大壓力，有時也應該去諒解。（見另稿）

2月14日(第17/018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2月16日

頭獎：—
二獎：—
三獎：$102,300 （55注中）
多寶：$16,44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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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侵害人身罪條
例》第十七條「有意圖而

導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任何人意圖
使他人遭受殘害、外貌毀損、成為傷殘或
身體受其他形式的嚴重傷害，而以任何方
式非法及惡意傷害他人或導致任何人身體
受嚴重傷害，即屬於觸犯可循公訴程序審
訊的罪行，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
七警現時被定罪的是《侵害人身罪條

例》第三十九條「襲擊致造成身體受
傷」，箇中訂明任何人因襲擊他人致造
成身體傷害而被定罪，即屬犯可循公訴
程序審訊的罪行，最高可判處監禁 3
年。
至於有警員因在警署接見室向事主動

粗，被裁定「普通襲擊」罪成，根據《侵
害人身罪條例》第四十條列明，任何人因
普通襲擊而被定罪，即屬犯可循簡易或公
訴程序審訊的罪行，最高可判處監禁1
年。 ■記者 杜法祖

襲擊致傷最高囚三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特首
參選人林鄭月娥、葉劉淑儀昨日均回
應了七警案。林鄭月娥表示，尊重法
庭裁決，亦呼籲市民不要作「情緒
化」反應，但指出近年社會分化撕
裂，對紀律部隊、特別是警務處製造
很大壓力，加上社會運動令「情緒去
到爆炸點」，故發生衝突和情緒化反
應，有時也應該去諒解，認為市民不
能因為一件事件，就每次指責警察。
葉劉淑儀亦表示，尊重法庭的裁決，
但為七警感到難過，因為違法「佔
中」時間很長，警民雙方積累怨氣，
警員又較年輕，缺乏處理經驗，希望
過去的怨氣，可在今次判決後慢慢化
解。
林鄭月娥昨日回應七警案表示，自

己尊重法庭裁決，亦呼籲市民尊重裁
決，勿作出「情緒化」反應。她續
指，因近年社會多爭拗及撕裂，對紀
律部隊尤其是警務人員造成極大壓
力，因要負責為很多集會遊行維持秩
序，提到去年警方發出六七千宗不反
對通知書，平均每日有十多二十宗集
會遊行，警務人員壓力很大，再加上
社會運動令大家情緒去到爆炸點，故
發生衝突和情緒化反應，有時也應該
去諒解。

指警員普遍都是受害方
至於有人指警察是「濫權的黑

警」，林鄭認為不能因為一件事件，
就每次指責警察。她表示，相信絕大
部分情形下，警員都是受害一方，並
希望大家要對機制有信心，若出現不
妥的情況，可循有關渠道或司法程序
解決。
林鄭還強調支持紀律部隊工作，期

望如能成為下任特首，可透過自己提
出的管治新風，減少社會爭拗分裂，
減少紀律部隊面對的壓力。

葉太感難過 盼息警民怨氣
葉劉淑儀亦表示，尊重法庭的裁

決，但為七警感到「好難過」，認為
當時違法「佔中」時間很長，警民雙
方積累怨氣，涉事警員又較年輕，缺
乏處理有關狀況的經驗，故一時氣憤
作出不當行為。她指出，七警被定罪
將失去長俸及穩定職業，其家庭亦因
此受到打擊，希望有關警員職工會能
幫助他們應付難關。她又指，絕大部
分警員都辛勤守法為市民服務，希望
警民的怨氣可在今次判決後慢慢化
解。
另一特首參選人胡國興在回應指

「七警案」時則指，他相信法庭判決
是公正的，並認為香港警隊是一支優
秀專業的隊伍，在壓力下亦不應犯
錯。參選人曾俊華則全日避談是案判
決。

林鄭尊重裁決
諒解警員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香港警
察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就七警案發表聲
明，指出協會對判決表示非常遺憾，籲同
袍會員要沉住氣，對香港司法制度抱有信
心。聲明又指，明白有會員認為法官的判
決是有偏頗、不公平和不公正，甚至認為
在有疑點的情況下作出有罪的判決，實在
令人難以接受。不過陳強調香港的司法制
度是維持公正社會的基石，不能被動搖。
陳續指作為警察，更要守衛住香港的司法

制度，協會對香港的司法制度仍抱有信心，
正因為判決可能有判決者或其他方面的錯
誤，而司法制度要確保司法公正，所以有機
制和設有各級法院，讓人們若認為對初級法

院判決的不公正、不公平和法官的錯誤觀
點，提出上訴的權利。
他表示，必須從合法合理的渠道反映對判

決的不滿和不同意，並透過機制反映出香港
司法的公正。協會現正與警隊管理層保持緊
密聯繫，向7位受影響的同事及其家人提供
適切的援助。陳祖光在聲明中又寄語同袍：
「沉住氣，繼續留意協會發佈的信息」。
香港警務督察協會主席李占安亦指出，

事件是令香港不開心的事，由於未研究判
詞，加上7名警員稍後可能再有法律行
動，因此現時不便對裁決作評論。李又表
示，他們稍後會與警察員佐級協會開會商
討事件。

7名警務人員依次為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記）總督察黃祖成（48
歲）、觀塘區反黑組高級督察劉卓毅（29
歲）、觀塘區反黑組警長白榮斌（42
歲）、觀塘區反黑組警員劉興沛（39
歲）、東九龍總區刑事總部警員陳少丹
（31歲）、九龍城區刑事偵緝警員關嘉豪
（32歲）以及觀塘區反黑組警員黃偉豪
（36歲）。各人均否認一項「有意圖襲擊
而導致身體受嚴重傷害」罪名。

官：曾健超瘀傷非嚴重
法官杜大衛在裁決書中稱，法庭信納錄像
片段和照片顯示，曾健超因將液體由上面倒
向警員身上，而被軍裝警員逮捕，交予刑事
警員押解到變電站，曾被人扔在地上，先由
第三被告捅、踩及踢，第四、五、六、七被
告隨後加入襲擊曾，用腳踢他。杜官認定曾
健超身上瘀傷的確是在變電站受襲時造成，
但不認為此等傷勢屬於嚴重身體傷害，只屬
一般身體傷害，故主要控罪「有意圖而導致
身體受嚴重傷害」罪名不成立，只裁定較輕
的交替控罪「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成。

七警中職級最高的兩人、總督察黃祖成
和高級督察劉卓毅並無參與襲擊，但有在
旁邊觀看事件發生，沒加以制止。杜官指
每名警務人員皆有責任防止有人干犯罪
行，即使警察同袍犯罪亦然。第一及第二
被告漠視曾健超被人面向下抬到變電站，
以及觀看同袍動粗，此行為是意圖並實際
鼓勵、支持第三至第七被告襲擊曾，意圖
令曾遭受非法人身暴力。
而警員陳少丹另被加控一項「普通襲擊」

罪，指他在中區警署接見室襲擊曾健超，陳
否認有關指控。杜官指控罪的爭議點在於是
否有人在中區警署內掌摑曾健超面部，曾健
超在當面認人程序中認出是第五被告，杜官
認為曾的證供可靠，他被第五、第六被告用
私家車押解到中區警署落口供，在警署接見
室遭第五被告掌摑面部兩次。
辯方代表律師求情時指，違法「佔中」

令警員承受很大壓力，更被一些示威者恥
笑為「警犬」和「黑警」，某程度上損害
自身的道德觀，案件亦摧毀了事業和家
庭，法庭判刑不需要施加阻嚇力，希望判
各被告緩刑。

■七警案昨在區域法院宣讀裁決，有團體到場撐警，拉起「撐警察滅港獨」橫幅，並展
示市民撐警簽名。

員佐級協會：非常遺憾

■七警案被告昨出庭應訊。 路透社

七警求情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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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情理據

■1984年加入警隊學堂，自2010年起擢升總督察。

■案發時香港處於一個動盪時刻，定罪判決勢必失去
退休金。

■每日面對暴力威脅，被人稱為「警犬」和「黑警」，承受
示威者辱罵，損害自身道德觀。

■判刑不需要施加阻嚇力，因為「佔領行動」是獨一無
二，應該不會有第二次。

■當晚曾健超表現差劣，很明顯他十分憎恨警員，社會
上有不少人同情警員行動。

■劉卓毅本人沒有真的襲擊曾健超，希望法庭考慮他
良好背景和品格，承受革職後果，判他緩刑。

■被告一直致力撲滅罪行，個人沒有刑事記錄，服務警
隊23年行為良好。

■「佔中」期間被告身心承受很大壓力，定罪後很可能
會失去工作、退休金及長俸，希望法官輕判。

■劉服務警隊近18載，當晚是被重新派駐，不幸派到這
一隊，好像宿命，被告原本有機會晉升警長，現在已
經沒有機會。

■面對兩項控罪，兩件事性質相類似，望同期執行刑罰。
事件摧毀了他的人生，同樣失去晉升警長的機會。

■案件令他與未婚妻分手，失去最愛，亦失去工作，已
是很大懲罰。

■黃服務警隊18年，其餘求情說話已由第一至第六被
告代為說出，沒有補充。

整理、製表：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禮傑）現提供包括
2G流動服務的900兆赫和1,800兆赫頻譜將
於2020年11月至2021年9月屆滿，通訊局
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昨日宣佈，即日起
就900兆赫和1,800兆赫頻帶內的200兆赫頻
譜重新指配展開第二輪公眾諮詢至4月24
日，建議現有營辦商有40%頻譜優先權，以
確保2G及港鐵站內4G服務延續，同時希望

引入競爭，拍賣其餘60%頻譜。
通訊局於去年的首輪公眾諮詢中列出三個

重新指配頻譜方案，共收到325份建議書，
其中305份支持「完全行政指配」方案。於
昨日展開的第二輪諮詢，通訊局建議採用混
合方案，讓4家現獲受配營辦商享有40%頻
譜的優先權，同時將60%頻譜拍賣，比例與
上次諮詢建議的「二八比」有所調節。

通訊事務副總監梁仲賢表示，調節比例是因
為聽到研究顧問及電訊商意見，並非妥協，另
雖然「完全行政指配」方案獲得最多支持。不
過，當中大部分是內容重複的範本，沒實質理
據，而政策綱要列明採用市場主導模式，行政
指配與世襲無異，因此找不到理由採納。
通訊局建議每間營辦商可獲20兆赫優先權，

較首次諮詢時多一倍，並引述顧問指只需4.8
兆赫頻譜便足夠提供2G服務。梁仲賢表示，
本港尚有170萬名2G使用者，來港旅客也會用
本地2G服務，因此新增牌照條件，營辦商停

止2G服務時要先得到通訊局同意，其中一項
條件是具轉移2G客戶至其他服務的安排。
通訊辦助理總監章聖德表示，部分頻譜為4G

服務提供核心頻段，而一些港鐵站系統設備仍未
升級，不能有效應對營辦商間的頻譜重組，因此
會保留部分頻譜以確保港鐵站內4G服務暢順。
拍賣底價將以最近兩次頻譜拍賣的底價為基

準，即介乎1,900萬元至5,400萬元間。優先權
頻譜的最低行使費將亦會是最近兩次頻譜指配
中使用費水平，即3,800萬元至6,700萬元間，
行使費上限為最低價的130%至140%。

2G頻譜重新指配諮詢至4月底

00
0
�"


